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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 枟节能法 枠　推动节能工作
傅志寰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北京 １００８０５）

［摘要］　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增长快、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原有枟节能法枠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节能工
作的要求。 为了推动全社会的节约能源工作，全国人大今年修订了这部法律。 文章介绍了修订后的枟节能
法枠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实施后的初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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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节约能源（简称节能）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为了适应推动
节能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修订了原有的枟中华人
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枠 （以下简称 枟节能法枠），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实行了新枟节能法枠。
2　修订枟节能法枠的必要性

原有的枟节能法枠是 １９９８ 年开始实行的，对于
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增长快、消耗强度高、利
用效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
矛盾日趋尖锐，原有枟节能法枠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及
今后节能工作的要求。 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领
域的能源消费增长很快，是节能工作的薄弱环节，需
要在进一步规范工业节能的基础上，扩展现行法律
的调整范围，对建筑、交通运输和公共机构节能作出
规定。 二是原有枟节能法枠的一些倡导性条款和原
则性要求难以落到实处，需要针对法律实施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对一些规定加以细化，并加大对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约束
力。 三是目前各级政府节能目标责任不明确，同时

普遍存在节能工作主管部门不够清晰、节能管理职
责交叉的问题，削弱了节能监管工作，需要进一步明
确政府的职责和节能监管主体。 四是运用市场机制
和经济手段引导和推动合理用能体现得不够。 需要
进一步明确有关政策措施，建立促进节能的激励与
约束机制。

从当前的情况看，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
的节能约束性目标，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 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仍然过快，增加了“十一五”后
几年节能工作的难度。 节能工作形势严峻，压力很
大，迫切需要在总结原枟节能法枠实施经验的基础
上，修改完善法律，加大对节能工作推动的力度。
3　枟节能法枠修订的基本思路

１）修订枟节能法枠，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
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这是贯穿新枟节能法枠的基本
理念。

２）修订枟节能法枠，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
国外先进经验。 要学习近几十年发达国家在节能方
面好的做法，但又不能照抄照搬，要结合我国国情制
订政策、措施。

３）修订枟节能法枠，必须完善我国节能基本制
度。 根据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节
能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方针，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31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卷第 １２期　



因此，枟节能法枠修订不仅要着眼于解决当前存在的
突出问题，更要着眼于长远的制度规范。 为此，新
枟节能法枠明确了节能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
略地位，规定了一系列节能管理的基本制度，如实行
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评价考核制度，国务院和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报告节能工作，省级人民政府每年向国务院报告节
能目标责任制的履行情况；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重点用能单位报告能源利用
状况制度等。

４）修订枟节能法枠，必须体现市场调节与政府管
理的有机结合。 加强节能工作，既要注重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又要强化政府监管。 为此，新枟节能法枠
一方面注重发挥经济手段和市场经济规律在节能管

理中的作用，对运用财税、价格、信贷、政府采购等政
策鼓励和引导节能做了规定，对支持和推广电力需
求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节能办法
也做了规定。 另一方面，还规定了一些强制性的节
能管理措施。 比如，生产高耗能产品必须符合单位
能耗限额标准；对依法实行生产许可证的工业产品，
如果是耗能高、污染重和浪费资源的，主管部门不得
颁发生产许可证；对家用电器、电动机、电力变压器、
汽车等使用面广、耗能量大的用能产品，实行能效标
识管理，生产或进口列入规定目录的用能产品必须
标注能效标识；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要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
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要实施强制性
能源审计等。

５）修订枟节能法枠，必须体现对技术进步的支
持。 技术进步是节能降耗的重要动力。 中国高耗能
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１５ ％ ～
３０ ％，如果能源效率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节能潜
力可达 ３ 亿 ｔ。 为此在枟节能法枠中强化了节能技术
进步一章，要求政府指导、鼓励 节能技术的研究、开
发和推广应用。

６）修订枟节能法枠，必须增强法律的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根据我国的节能形势，针对一些突出问题，
力求在新法中规定更具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近几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务院
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节能规章、政策和措施，对其
中一些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尽量吸收到了法律之
中。 同时，由于节能工作涉及面广，有些问题还比较
复杂，很难完全在法律中做出具体规定。 为此，新法

在做了一些原则性、方向性的要求的同时，授权有关
部门制订具体办法。

为配合枟节能法枠的修订工作，目前国务院及有
关部门已经组织制订或修订有关配套制度和标准，
包括：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实施办法、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管理办法、节能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以及 ５０ 多项有关工业、建筑、交通运输
等领域的能效标准。 这些配套制度、标准的制订和
实施，将大大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７）抓好节能工作，根本上还要靠调整和优化产
业结构。 新枟节能法枠强调，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和
环保的产业政策，限制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鼓
励发展耗能低、污染少的生产能力，大力发展服务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对淘汰落后工业生产能力，建立落
后产能退出机制，以及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
口，禁止对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实施税费、信贷、电
价、地价优惠等做了规定。 这些管理制度和激励措
施将会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向节能
环保型发展。
4　修改的主要内容

原枟节能法枠共 ６ 章 ５０ 条，新法 ７ 章 ８７ 条。 对
照原枟节能法枠，新枟节能法枠进行了较大修改，修改
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扩大了调整范围。 建筑、交通运输是能源消
费的重要领域。 目前我国建筑能耗约占全国终端能
源总消费量的 ２７．５ ％，今后每年还要增加 １ 个百分
点。 交通运输能耗约占全国终端能源总消费量的
１６．３ ％，今后随着汽车的增加，比重还会提高。 为
了加强这些领域的节能工作，新枟节能法枠增设了建
筑节能、交通运输节能的内容，主要规定了一些重要
的节能制度和管理措施，如：逐步实行供热分户计
量、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制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
商品房时，应当明示能耗指标等信息；鼓励开发、生
产、销售、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船舶等交通运输工
具，实行老旧交通运输工具的报废、更新制度，鼓励
开发和推广应用清洁、替代燃料和新能源汽车等。

政府机构是能源消费的重要部门，抓好政府机
构的节能工作对于全社会将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据测算，２００５ 年政府机构能源消费量约占全国终端
能源消费总量的 ６．７ ％，而且其增长速度较快。 为
加强政府机构的节能管理，体现政府机构带头节能，
新法增加了对公共机构节能的规定，明确了政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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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节能方面的义务，如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实施
政府机构能源消耗定额管理，加强单位用能系统管
理，优先采购列入节能政府采购清单中的产品等。

关于工业节能，新法增加了优化用能结构和企
业布局；限制新建燃油发电机组；实行电网节能调
度，优先安排清洁高效、能耗低的机组发电，限制能
耗高、污染重的机组发电；以及鼓励工业企业采用余
热余压利用技术、洁净煤技术和热电联产技术等
内容。

重点用能单位是我国的耗能大户。 ２００６ 年，钢
铁、有色、煤炭、电力、化工等 ９ 个行业的 ９２２ 家重点
耗能企业的能源消费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的 ３１．５ ％。 突出抓好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工作，对
于缓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能源与环境约束具有重

要意义。 为此，新法专设了“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一
节，进一步明确了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义务，强化了
管理和监督。

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节约常规能
源的重要途径。 考虑到可再生能源法对此做了规
定，新法只规定了一些衔接性的条款。

２）健全节能标准体系和监管制度。 节能标准
既是企业实施节能管理的基础，又是政府加强节能
监管的依据。 政府对节能工作的管理涉及很多方
面，要把政府的节能监管建立在法制基础上，必须建
立科学的节能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的节能标准还
不健全，这次修订枟节能法枠，进一步明确要制订强
制性的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标准、高耗能产品单位
能耗限额标准，健全建筑节能标准、交通运输营运车
船的燃料消耗限值标准等。 以上述标准为基础，新
法规定了更加严格的节能管理办法，如：对不符合能
效标准的用能产品、生产工艺实行淘汰制度；生产高
耗能产品，如果能耗超过限额，必须限期治理；禁止
销售和进口不符合能效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
新法还规定，不符合有关节能标准的建筑项目不准
开工建设，对已开工建设的建筑项目要开展执行节
能标准情况的检查，对已经建成但没有达到节能标
准的建筑不得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这些标准和管理
办法的制订和完善，将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能源消
耗，遏制重大浪费能源的行为，加快淘汰落后的高耗
能产品和设备。

３）加大政策激励力度。 加强节能工作，需要政
府采取激励政策加以引导和推动。 新枟节能法枠增
设了激励政策一章，明确国家实行促进节能的财政、

税收、价格、信贷和政府采购政策。 主要包括：对列
入推广目录的节能技术和产品，实行税收优惠，并通
过财政补贴或税收扶持政策，支持节能空调、节能照
明器具、节能环保型汽车等的推广和使用；实行有利
于节约能源的税收政策，健全能源矿产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提高能源开采利用水平；运用关税等有关政
策，鼓励进口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控制耗能高、
污染重的产品的出口；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节能专
项资金，并鼓励多渠道筹集节能资金，支持节能技术
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以及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等；
制订节能政府采购清单，通过政府采购政策促进节
能；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为符
合条件的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供优惠贷款；实行
峰谷电价、差别电价等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政策；制订
并实施鼓励热电联产和利用余热余压发电、供热政
策等。

４）明确节能管理和监督主体。 为了加强节能
监管工作，新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
明确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
履行与节能有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以确保法律规定
的节能制度和措施有人抓，违法用能行为有人查。

５）强化法律责任。 一是增加了法律责任条款。
新法规定了 １９ 项法律责任，比原有枟节能法枠增加
１１ 项，包括：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违反
建筑节能的有关标准，重点用能单位拒不落实整改
要求或整改未达到要求、不按时报送能源利用状况
报告或报告内容不实、不按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
伪造、篡改能源统计资料或编造虚假能源统计数据，
以及未按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等方面的法
律责任。 二是加大了处罚力度。 如规定，房地产开
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时，未向购买人明示能耗措施
等信息，或利用以上信息进行虚假宣传，要处以罚
款。 三是强化了政府等公共机构、节能服务机构的
法律责任，包括：对不符合有关节能标准、高耗能产
品单位能耗限额要求的项目予以批准或核准建设，
不优先采购节能产品或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节能评估、检测、认证等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等方
面的法律责任。
5　结语

新的枟节能法枠虽然刚刚开始实行，效果已经显
现。 为了贯彻落实新的枟节能法枠，国务院最近连续
发布了枟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枠和枟民用建筑节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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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枠。 与此同时，按照新法的要求，节能目标问责制
正在落实，将节能减排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
指标；国家财政已设立了节能专项资金（２００７ 年为
２７０ 亿元），在一些地方对节能灯的使用实行了补
贴，有力地推动了节能工作。

节能是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单位和每一个公民

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目前节能形势依然严峻，
我们要借新枟节能法枠开始实行之际，在全社会大力
推动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努力实
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目标，促进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Enforcing the revised law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work of energy conservation

Ｆｕ Ｚｈｉｈｕａｎ
（Financial ＆ Economic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Beijing 100805，China）

［Abstract］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ｖｅｒｙ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ｌｏｗ，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ｌａｗ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ｎｏ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ｅｎ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ｌａｗ，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Key words］　ｌａ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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